拔河规则
一、参赛条件
1.报名单位：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各团支部
2.参赛人员：参赛人员须为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在籍学生，各团支部限报一队，每队推选队员 12 名（不少于 2 名女生），男生替补不超过 2 名，女生替补不超过 1 名，各团支部上报参赛人员合计不超过 15 名。
3.参赛要求：参赛队员必须穿着运动服装参赛；一律不准穿高跟鞋或赤脚参加比赛；不准戴手套；裁判未判胜负前，手不能松开绳子，以防发生意外。参赛队员经检查证明身体健康（无心脏病、高血压、哮喘等不适合剧烈运动的疾病或病史）。

二、竞赛方式
1.竞赛规则：
参考国际拔河运动总会所制定的规则，拔河道上划三条直线，每条线间隔两米，居中的线为中线，两边的线为河界。拔河选用的专用长绳，中间绑红绸，比赛开始时红绸应对准中心线，比赛中红绸越过哪一方河界，则主裁判认定该方获胜，若红绸未越过河界，则重新再赛。未更换对手时，不允许随意更替场上队员。如有任何特殊情况，请示裁判员。若随意更换替补，裁判员有权判负、取消比赛资格。
2.竞赛方法：
预赛阶段各参赛队通过抽签分为若干小组，小组内进行单循环赛，前 16 名进入决赛。
3.小组积分与名次排定：
各队胜一场得 2 分，负一场得 1 分，弃权得 0 分，积分多者名次列前。
如遇小组内两队积分相等，则依两队相互比赛的胜场决定名次，胜者名次列前。
如遇两队以上（不含两队）积分相等，则按相关队间比赛的胜负局比值（总胜局数/总负局数）决定名次，比值高者名次列前；再相等，则按相关队在本组内所有比赛的胜负局比值决定名次，比值高者名次列前。
三、奖励办法
[bookmark: _GoBack]1.奖项设置：决赛第一名获冠军，第二名获亚军，第三名获季军，第四至六名获优秀奖，初赛其他队伍获参与奖。
    2.奖励设置：前三名队伍给予奖金及每位成员个性发展分（文体）加分奖励，第四至六名队伍给予每位成员个性发展分（文体）加分奖励，所有参加的队伍均给予日常行为分2分/人。个性发展分加分参照学生手册执行。
